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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仔细阅读江西国科军工集团的招聘简章，理解其内容，并符合报考条件。
我郑重承诺：
1、保证所提供的个人信息、证明材料、证件等真实、准确、有效，并按有关规定参加面试。
2、自觉遵守招聘的各项政策规定，服从公司的统一安排，诚实守信，严守纪律，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义务。
3、如有任何违法、违纪、违规行为或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自负全责并自觉接受相应的处罚。
4、若本人为应届生则不存在与其他企业签署劳动关系并缴纳社保的情况；若有，则因提供有关信息不实违反公司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取消录用资格。
5、本人□有/ □无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在                             (报考单位集团系统内单位名称)任职。如有，请说明相关人员姓名、职务及关系等情况：                                                                                  。

                     承诺人签字：    
                    日    期：
注：须回避的亲属关系的范围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其中，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含：本来无血缘关系，但由法律确认其具有与自然血亲同等的权利义务的亲属，如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 1 -
